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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會113年度平埔族群語言復振計畫之「地方政府初

審原則」、「地方政府初審各項目建議最高額度」及「地

方政府評鑑原則」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本會112年11月23日原民教字第1120057938號函諒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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